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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雲端電子發票（以

下簡稱電發）制度自 98 年實

施，113 年底導入營業人已達

63 萬餘家，開立電發張數逾

整體 8 成 7，且營業人須依規

定於時限內
1
上傳財政部（以

下簡稱本部），資料即時且具

代表性。109 年 COVID-19 疫

情期間，為快速且適切掌握國

內主要行業之營業波動狀況，

本部統計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

曾利用電發彙編各業別同店銷

售金額（Same-store Sales）統

計資料，提供行政院長官作為

觀察產業受衝擊程度與恢復進

程，以及研議相關協助措施之

參考。

有鑒於電發的應用潛力，

且對構建國內一向欠缺的即時

性民間消費指標頗有助益，乃

以疫情期間的編算雛形為基

礎，輔以蒐集、借鏡國際做法，

同時運用統計方法，篩選具代

表性之業別，並調整資料離群

值，以提高統計結果的品質與

穩定度，最後再擇取若干業別

之同店銷售額指標試編結果，

檢視其與母體走勢之異同，及

對產業景氣波動之反映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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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概念

同店銷售額亦可稱為可比

較店銷售額（Comparable-store 

sales, Comps），比較開業 1 年

或更久的同店銷售額變化，為

零售業常用的衡量指標，其概

念並不複雜，且帶有明確的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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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用於編製產業同店

銷售額指標之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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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導入國外業界常用於觀察連鎖業營運績效的同店銷售額概念，加以延伸擴充，再利用數量龐大

且快速上傳的電子發票資料，嘗試建置國內重要行業之同店銷售額指標，期能有助於即時掌握最新

產經脈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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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導向。由於零售業的行業特

性及經營策略，業者常會藉由

展店方式擴大營業版圖，且在

新設之據點推出促銷或優惠活

動以吸引顧客，整體銷售額因

而隨之升高，反之，關閉績效

欠佳的據點，也會造成整體銷

售額驟降。為避免資料誤導，

應運而生的同店銷售額指標，

可以排除展店及閉店干擾，而

較能有效地協助業者進行商業

決策。簡言之，t 期同店銷售指

標，即 t 期同店銷售額增減率，

為兩時點（t 期、t-1 期）皆存

續的 s 間店舖總銷售額變動率，

計算式如下：

二、國際編製情形

至於同店銷售額的國際編

製現況方面，環顧美國、英國、

法國、德國、荷蘭等國家統計

局，皆未見相關統計，僅日本

經濟產業省「商業動態統計調

查」中有類似統計資料。該調

查起於 1953 年，採按月進行，

對象為日本全國批發及零售業

企業約 2.5 萬家場所單位，分

為 7 種調查表，其中對百貨店

與超市調查問項涵蓋企業及場

所單位，依場所單位於上年同

月存續與否，發布「既存店」

銷售金額（相當於同店銷售額）

增減變化。

相對於公部門，私部門

編製與應用同店銷售額的案例

較多。例如美國連鎖量販店沃

爾瑪、麥當勞及星巴克等知名

公司，定期揭露自身同店銷售

額增減率，以即時反映公司實

際營運績效，回應投資人的關

注。鑒於相關數字散見於各企

業財報，不易觀察全貌，美

國紅皮書研究機構（Redbook 

Research Inc.）遂調查全美大

型日用品零售商約 9 千家店舖

之同店銷售額變化，編製全美

同店銷售額指數
2
，發布以週

（週日至次週六）及月為週期

的資料。其週報包含全體零售

業、百貨及折扣業者同店銷售

之 MoM（Month on Month）

及 YoY（Year on Year），月報

則另細分服飾、量販店及藥局

等類別之月、季及年 YoY。紅

皮書指數涵蓋範圍約及美國商

務部普查局所發布零售銷售額

之 8 成，具相當代表性，更能

即時反映消費市場變化趨勢；

指數係以年增率表示，以 2025

年 2 月 25 日年增率 6.2％為例，

代表該週同店銷售額較上年同

期成長 6.2％（圖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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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Redbook Research Inc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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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相關措施
3
，有效提升民眾

使用意願，電發銷售額占比由

106 年 2 成 1 上 升 至 113 年 4

成 4，其資料量豐富及時效性

優越
4
，激發本文將其用於編製

我國同店銷售指標，及進一步

擴展至零售以外業別的雄心。

因此，在移入國外概念的同時，

在編算實務上必須輔以更細膩

的設想或創見，以兼顧可操作

性及合理性。本文試編資料期

間 涵 蓋 109 年 1 月 至 113 年

12 月共計 5 年，主要編算環節 

如下：

一、界定同店範圍

以電發交易資料為基礎，

利用營業人統一編號資訊，篩

選出當期與「上月同期」、「上

年同期」皆存續之營業人（同

店店鋪），其銷售額兼具對上

月、上年同期可比較之優點，

以符合國人使用習慣。

二、篩選代表性行業

依國外做法，亦以行業角

度切入。囿於各業使用電發狀

況不一，故先檢視及篩選出電

發銷售額具備足夠代表性之行

業。茲採一般常用的中類業別

（共計 88 個），以其營業稅自

動報繳營業人之同店銷售額指

標（簡稱營業稅同店銷售指標）

為推論統計母體，分三階段依序

驗證各業別樣本電發
5
代表性。

（一）與營業稅同店銷售指標

具高度相關

各中類業別電發與營業

稅同店銷售指標數列 Pearson

相關係數高於 0.7，亦即兩者

具高度線性正相關，變動趨

勢相似。惟實務上電發並非

廣為各業採用，故第 1 階段

僅 29 個中類行業符合。

（二）與營業稅同店銷售指標

分配相同

前階段篩選後，兩數列

仍可能存在增減幅度落差，

故進一步應用連檢定（Runs 

test）驗證分配是否相同，

此 階 段 再 剔 除 3 個 中 類 

行業。

（三）占營業稅同店額比重門檻

若某業別之電發同店

銷售額占其總營業額之比重

（電發占比）偏低，則用以

描繪該產業全貌易有偏頗。

故綜合考慮行業間規模、波

動性、結構及市場態樣等

差異，運用統計分層抽樣原

則，主觀設定電發占比門檻

值（表 1），此階段再排除 1

個中類行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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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S<100 30 35 40 50 60 70

         100<=S<500 20 25 30 40 50 60

         500<=S<1,000 15 20 25 35 40 50

      1,000<=S<5,000 10 15 20 30 35 40

      5,000<=S  5  7 10 15 20 25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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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在第一階段驗證

中，因查定課徵營業人占比

高，相關係數略低於門檻值

而遭剔除，考量該業為同店

銷售額研究之重心，使用電

發家數占整體營利事業家數

達 3 成，且電發銷售額占零售

業接近 8 成，故以例外處理

方式將其納入，並於其下附

帶增編綜合商品零售業小類

及連鎖便利商店、百貨公司

等 9 個細類，以提高應用性。

另電腦、電子產品及光

學製品製造業在第一階段驗

證中，因電發金額占比偏低，

相關係數低於門檻值，亦被

剔除，惟考量近年新興應用

需求旺盛，該產業對國內經

濟影響與日俱增，且為利與

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對照觀

察，爰亦將其納入試編。

總計試編行業共 37 個

（27 個 中 類、1 個 小 類 及

9 個細類），除國外同店銷

售額關注焦點的零售業外，

亦包含基本金屬、電子零組

件、電腦及其週邊、機械設

備等製造業，住宿業、餐飲

業、租賃業、休閒服務業（表

2），涵蓋面並非侷限，尚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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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 ⳥ՒȮাᐪ̆ד⿴ሺՖᏈ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行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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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流於見樹不見林。惟因業

別經過篩選，且部分業別使

用電發情形仍有不足，全產

業同店銷售額數據之意涵模

糊，故不予彙編。

三、同時編製週及月週期

指標

電發資料由本部財政資

訊中心於每週三
6
更新數據，

故除月頻度外，亦可據以編製

高時效的週頻度同店銷售額

指標。考量週與週之間營業人

開業情形可能受短期個別因素

（如業者出國、公休）影響，

再者，部分行業的銷售額在週

間存有特定波動型態（例如餐

飲業例假日銷售值通常高於其

他日），故採「週累計同店銷

售指標」呈現，並按日期劃分

週別，1~7 日為 1 週累計，1~14

日為 2 週累計，以此類推累計

至當月最終日，歸為 4 週累計，

即為「月同店銷售指標」。

四、排除離群值

由於退換貨及折讓，導

致發票作廢或開立錯誤等情

形，皆會造成離群值增加，為

避免受離群值干擾，以學界廣

為使用的四分位（IQR
7
）法

則排除之，分別設定當期電發

銷售額「對上年同期增減率」

及「對上月同期增減率」的

Q3+1.5*IQR 為異常數據的上

界，兩指標均超標之營業人視

為離群值，此法既可避免誤排

季節性或節慶因素所造成的正

常偏離，亦可有效控制極端數

之影響。

五、確定擷取資料及編製

時間

營業人上傳電發的時程

規範，使開立與上傳電發存有

時間落差，隨時間遞延，資料

掌握度越高。實際觀察 111、

112 年資料期結束後的第 1、

2 個週三所擷取之累計週資

料，其各業別覆蓋率分別約

66 ％ ~99 ％、93 ％ ~100 ％，

乃在時效性與準確性權衡下，

不論編製週或月同店銷售額，

均統一於資料期結束的第 2 個

週三擷取數據。加計後續處理

作業時間約 3 天，按月之同店

銷售指標可於資料期結束的 3

週內完成，產製時程及資料

頻度仍優於由營業稅衍生的

相關統計或其他同質性調查 

資料。

⊣Ȯ׺ಐ⺨ڰ㆜྆ᐻ

ℶ⢌ጊ͛ʠᒑ⣶

⎞Ӡኔ

一、與母體資料走勢之差異

不同業別間電發同店與

其營利事業銷售額（母體）之

年增率走勢，與其電發占比高

低有關，茲以食品及飼品、基

本金屬、電子零組件、電腦、

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為

例，檢視 112~113 年間試編結

果與母體變化率之差異（下頁

圖 2），試編之銷售額均採 2

個月合計，俾與母體一致。

113 年 4 業別電發同店家

數占比約 7 成 ~8 成 3，差異不

大，惟食品及飼品、基本金屬

製造業同店與營利事業總銷售

走勢相近，年增幅度亦相仿，

主因兩行業皆以內銷市場為

主，電發同店銷售額占比逾 6

成，同店銷售指標頗具代表性，

而電子零組件、電腦、電子產

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則不然，

ட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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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電子產品外銷比重偏高，

免開立統一發票相對較多，致

實際上電發同店占總銷售額不

及 2 成，以致與母體走勢差距

較大。

二、對產業景氣波動之反

映度

COVID 疫情自爆發、擴

散、實施警戒措施至漸趨平息，

對民間消費產生重大影響，恰

可以用來檢視此期間綜合商品

零售業（大賣場、超商、百貨

等）同店指標能否有效反映消

費性產業之景氣波動。110~113

年 4 年間綜合商品零售業同店

銷售之低點落在 110 年 6~7 月

（圖 3），呈現雙位數跌幅，

主要反映疫情擴散，以及隨

後（5~7 月）全國實施第三級

疫情警戒之衝擊；111 年隨疫

後商場人潮猛爆式湧現，加以

國境解封帶動觀光人潮回流，

各月均呈現正成長，更在 110

年同期警戒升級造成的低基

數下，將 7 月年增率推升至

26.0％高點。而步入 113 年後

隨民間消費動能趨穩，綜合商

品零售業同店銷售僅於 1、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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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農曆春節落點差異，分別年

減 1 成 2 及增 1 成 5，隨後各

月年增率大多於持平上下小幅 

波動。

與經濟部調查資料比較，

兩者走勢亦步亦趨，但存在差

距，店家設立據點變化，以及

市場競爭下的新陳代謝，均是

可能因素。

̂Ȯ⃌⦝

本處前於疫情期間首次嘗

試利用電發編製同店銷售額，

其即時反映經濟情勢之應用價

值充分展現，乃以之為基礎，

在編製方法予以優化改善，但

不可諱言，這些改進作為包括

代表性業別之篩選、離群值之

排除等，實務上存在不同做法，

各有優缺，取捨之間涉及主觀

認定，又同店銷售額週指標固

然時效性更佳，但因資料本身

的侷限性，如何適切運用或判

讀，則高度仰賴使用者的審慎

態度與工作經驗。換言之，本

項試編具有濃厚的實驗性質，

有待未來根據相關政府部門內

部參用意見、國內電發應用進

展，以及 AI 在資料處理上的

進階做法，持續檢討與精進。

⥘⸃

1. 依營業稅法第 32 條之 1 公告之

「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傳輸至

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

證之資訊範圍及時限表」，使用

電子發票營業人須自發票開立、

更正等之翌日起算 7 日內（買受

人為營業人）或 2 日內（買受人

為自然人）上傳相關資訊。

2. SSI（Johnson Redbook Samestore 

Sales Index）定義為按銷售額加

權平均同店銷售額年增減率，其

中同店銷售額為至少營業 12 個

月店舖的銷售額。

3. 107 年 7 月修正統一發票使用辦

法，Apple 等境外電商最遲應於

109 年開立電子發票、電子計算

機發票於 110 年 1 月 1 日停止使

用，國稅局積極輔導高銷售額營

業人轉用電子發票、108 年修正

統一發票給獎辦法，每期增開雲

端發票專屬 500 元獎 60 萬組等。

4. 使用現有財稅資料亦能編算同店

銷售額，惟受限於多數營業人係

以 2 個月為一期報繳營業稅，故

缺乏時效上的優勢。

5. 均經剔除離群值，其做法與本章

第四節相仿。

6.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定期於每週

三上載截至前 1 天的電子發票資

料至資訊作業環境，可經串接

整理後，以次級統計資料形式 

攜出。

7. IQR= 第 3 四分位數（Q3）－第

1 四分位數（Q1）。研究過程中

亦曾使用 3 倍標準差法設定上

界，惟排除效果未及 IQR 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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